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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明 

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泰联合证券”）编制本

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扬中市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发行

人”、“公司”）提供的资料、公告等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公开信息。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资者应

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华

泰联合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。 

  



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 2021 年扬中市交通投资发展有限

公司公司债券、2022 年扬中市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债券

主承销商，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。根据

《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现就公司债券重

大事项报告如下： 

一、重大事项的基本情况 

发行人发生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变动事项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（一）原任职人员的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瞿靖承基本情况如下： 

瞿靖承，男，国籍中国，1984年出生。2006年 12月至 2009年 4月

任扬中市新闻中心采访部工作人员；2009 年 4 月至 2009 年 7 月任扬中

市委宣传部网络科科员；2009 年 7 月至 2011 年 9 月任扬中市委宣传部

网络科副科长（挂任）；2010 年 8 月至 2014 年 11 月任扬中市级机关团

工委书记；2014 年 11 月至 2016 年 5 月任扬中市粮食收储中心纪检组

长；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4 月任扬中市油坊镇党委宣传委员；2017 年

4 月至 2019 年 3 月任扬中市油坊镇党委组织统战委员；2019 年 3 月至

2021 年 5 月任扬中市油坊镇党委委员、副镇长；2021 年 5 月至 2023 年

3 月任扬中市三茅街道党工委副书记；2023 年 3 月至 2024 年 3 月任科

创产业园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；2024 年 4 月至今担任扬中市交通投资

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。 

2、公司原总经理董泽富基本情况如下： 

董泽富，男，国籍中国，1969 年出生。1989 年 2 月至 2001 年 4 月

任扬中市人民法院书记员、助审员及审判员；2001 年 5 月至 2008 年 3

月任扬中市政府法制办行政复议科科长；2008 年 3 月至 2013 年 3 月任



扬中市人大办副主任；2013 年 4 月至 2022 年 7 月任扬中市交通投资发

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；2022 年 8 月至 2025 年 7 月任扬中市交通投资发

展有限公司总经理，现任公司董事。 

（二）人员变动的原因和依据 

2025 年 7 月，根据《扬中市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决定》，公

司章程相关条款发生修改，规定总经理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。同时，

根据《扬中市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》，会议通过决议：解

聘董泽富公司经理职务，聘任潘大伟为公司经理。上述人员均符合法

律、法规规定的任职资格。 

（三）人员变动所需程序及其履行情况 

上述事项已履行所需决策程序，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

及《扬中市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公司已于 2025 年 7

月 14 日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（四）过渡期安排 

目前，公司已完成新聘任人员选聘，已完成过渡期工作交接，已

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（五）新聘任人员的基本情况 

潘大伟，男，国籍中国，1986 年出生。2009 年 7 月至 2014 年 7 月

任扬中市经开区新城村大学生村官；2014年 7月至 2015年 12月任扬中

市发改经信委科员；2015年 12月至 2016年 1月任扬中市发改经信委团

委副书记；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4 月任扬中市发改经信委发展规划科

副科长；；2018年 4月至 2019年 7月任扬中市发改经信委办公室主任；

2019 年 7 月至 2022 年 7 月任扬中市经济发展局办公室主任；2022 年 7



月至 2023 年 11 月扬中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；2023 年 11 月至

2025 年 7 月任扬中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、扬中市经济发展局党

委委员；2025 年 7 月起任扬中市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。 

上述新聘任人员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定要求的

任职条件。 

二、工商登记变更情况 

2025 年 7 月 14 日，公司已完成上述人员变更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

手续。 

三、上述变更对公司的影响分析 

本次人员变动属于正常人事变动，不会对公司日常管理、生产经

营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不会影响公司存续期内债券的本息

偿付，不影响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已通过决议的执行，不会对公司治

理结构产生重大实质性影响，公司治理结构仍符合法律法规及《公司

章程》规定。 

华泰联合证券作为 2021 年扬中市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、

2022 年扬中市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主承销商，为充分保

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，履行主承销商职责，在获悉相关事项后，及时

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，出具本主承销商报告。 

华泰联合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 2021年扬中市交通投资

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、2022 年扬中市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

券本息偿付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，并严格履行主承

销商的职责。 



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 2021年扬中市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

券、2022 年扬中市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相关风险，并请

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判断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 




